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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出摇版摇说摇明

员怨怨怨年员圆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被
列入国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确立的发

展战略：第一步是搜集和整理徽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徽学作为新

兴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步的工作是在以往研究

的基础上，对徽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一批高质

量的学术论著。目前，第一步的工作已经有效展开，《徽州文献综

录》、《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和《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

理》等重大项目陆续完成并出版了部分成果。第二步的工作也已

经开展，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就是具体举措之

一。

本丛书坚持学术质量至上的原则。不限种数，凡是以徽学为

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集均可列入。按照程序，先由作者提供书

稿，中心邀请专家评审，达到出版的学术水平，即可列入丛书予以

出版，出版经费由中心筹集。这是解决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特别是

推动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这一命名，是根据国家教

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要求决定的。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员



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员是流动的，实行“带课题进所，完成课题离

所”的动态机制。因此，丛书作者的人事关系不一定在中心，但只

要被中心聘任为专、兼职研究人员，其研究著作均可列入本丛书。

学术乃天下公器。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依托于安徽大学，在学术上却面向国内外

学术界。中心愿意为从事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成果

出版的途径；同时，也通过这一途径有力地推动徽学的学术事业，

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二○○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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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摇言

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自近

代创立中国法律史学科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几代法律史学者披

荆斩棘、推陈出新，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法律史学界

一代又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这个领域里甘受寂寞，一心向学，不断

创造法律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传统法律文化这

朵奇葩的无穷魅力。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八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

法律史学者，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学科研究的主力军，他们为推动法

律史学科的发展，促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承担了老一代学者

未及完成的历史使命。更让人高兴的是，一批更年轻一代的法律

史学者，近几年也逐渐崭露头角，他们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

知识积累、突出的研究能力，在继承前代法律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刻苦钻研，锐意创新，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不断细化、不

断深化，其研究成果也更加精致、更加透彻。这既说明了法律史学

员

 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科后继有人，又表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韩秀桃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他思维敏

捷，功底扎实，研究视角新颖，分析问题独到，是一位优秀的法律史

年轻学者。去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了《司法独立与

近代中国》一书。这次，他又在其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

出版《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一书。两本书虽然研究领

域迥异，但所体现的学术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同样是令人兴奋的。

我记得，他在申请博士后研究项目时曾对我说：自己做了怨年的行
政工作，很希望再花上缘年的时间专心做学问。现在看来，他实现
了自己的目标。此外，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他还代表中国人

民大学一直担任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同时，

在教研室老师支持下，他还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了“法律文化沙

龙”，为本专业师生的学术交流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他的这

些工作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领导和教研室老师的好评。

作为导师，我为他在这两年取得的不菲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希

望他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今后的司法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

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圆



导论：问题·材料·方法

徽州在哪里？徽学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徽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存在着独特的法律文化现象吗？先读一读下面这

首诗：

土隘民丛谷不支，辟山垦堑苦何悲。

风雨夜行山坞道，秋成不丰犹餐草。

猛虎毒蛇日与伍，东方未明早辟户。

一岁茹米十近三，穄坱杂粮苦作甘。

深山峻岭茅屋潜，竟年罕食浙海盐。①

这是一首形象地描写徽州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诗，一首写

于明万历年间（员缘苑猿～员远员怨）的真实的诗。正是这处于万山之中
的徽州地区，在明清之际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经济繁荣、政治鼎盛、

文化绚烂独特的文化现象，逐渐形成了尊祖、敬儒、精商、崇仕的地

域文化传统。而承继这一文化传统的，就是留存至今数以万计的

徽州文书和各种历史文献。而大量的徽州文书的出现，以物态的

方式保存了鼎盛时期的徽州文化原生态，由此又产生了一门相关

员

① 〔明〕方承训：《复初集》卷九。转引自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

现的员远—圆园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圆园园圆，第圆缘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学术———徽学。所以，我们可以把徽学（或者称为“徽州学”）作

如下的定义：是自圆园世纪缘园年代以来随着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
而逐渐形成的、以总结研究徽州社会各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一门新

学科。①

历史地理学者认为，徽州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

区域社会之一。② 在历史文化学的视野中，徽学又是与久负盛名

圆

①

②

参见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州学》，《历史研究》圆园园园年第员期。对于这一概
念，学术界多有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周先生在文中所表述的：虽然徽

州文书并不等于徽学，但徽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学”，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

文书的发现。笔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来使用和理解“徽学”概念的。实际上，关于“徽

学”的概念，学术界的确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徽学作为新学

科，是圆园世纪愿园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作为一个学科来说目前它还处在幼年时代，有许
多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其中的首要问题，是徽学是什么以及徽学研究的方法。一些

学者把“徽学”定义为：“一门专以徽州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是“以徽州历

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史学”。亦有学者认为，徽学是“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

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这些定义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缺点：

一是研究对象过于狭窄。以徽学为“徽州历史文化”或“地方史学”，凸显了其史学意蕴

而忽视了作为徽学重要内涵的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工艺、社会学、人类学、经济

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众多学科意蕴。二是把“徽学”定义为“以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

的新学科”，这个定义仅揭示了徽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而没有揭示这个对象的本质、本

性及其特色。一般来说，研究的对象是呈现的、在场的，对象的本质、本性等是隐藏的、

不在场的。譬如说，什么是徽学？我们可以指着徽州的历史文化说，这就是徽学，但没

有进而追问徽学是什么，即揭示徽学的本质、本性及特色。并因此认为，所谓徽学，是

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

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

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这种学问、学理和学说不仅仅是对

历史文化等的平面的表象的叙述，而且必须是对历史文化等立体的透视，即其历史现

实合理性的事实中所透露出来的一种理念、学说和精神。如果不做这一层研究，徽学

也就不成其为徽学了。相关的阐述参见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

（《安徽大学学报》圆园园圆年第远期）一文及其相关的注释。
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 员远—圆园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

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圆园园圆，第员页。



的敦煌学、藏学齐名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而从单纯的文化学

的角度来看，徽州文化无疑又是一个独特的区域文化，可被视为中

国地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① 这种典型性集中体现为：徽学不

仅仅是地方学，徽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徽州所

保存的文书、文献、文化遗存以及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具有明清文化

猿

① 从员怨怨园年开始，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共圆源
种。其中高寿仙先生的《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员怨怨猿）也名列其中。其余圆猿种
地域文化分别是：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台湾文化、吴越

文化、两淮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江西文化、八桂文化、八闽文化、滇云文化、关东

文化、草原文化、琼州文化、陇右文化、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陈楚文化、黔桂

文化。主事者在提出这套丛书的设想时的一个基本的学术基点就是：传统的文化学研

究深受文化载体的影响，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叙述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变迁过

程。但这种“线性”的研究方式无法涵盖人类文化的全部，必须在文化与地理所构成的

三维空间中进行立体的研究。在编者看来，地域文化（砸蚤早蚤灶葬造悦怎造贼怎则藻）或称“区域文
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致同于文化地理

学（郧藻燥糟怎造贼怎则藻造蚤泽皂）。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
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

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系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

等。但在某些方面，地域文化又与文化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文化地理

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中的“地区”（阅蚤泽贼则蚤糟贼）概念具有极强的地
理学意义，它疆域明确，系统稳定，与现实的“地区”是吻合的。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

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砸藻早蚤燥灶）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
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

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岁月的流逝虽然

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

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忽视

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参见“编者札记”，载《徽州文化》，第员～圆页。



的标本价值。① 而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能够有如此的价值，正是其

学术魅力和学科价值的根本体现。所以，徽学和徽州文化以其广

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和关注也就不足为

源

① 参见朱万曙：《徽州文化：明清文化的标本》，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

学研究通讯》圆园园园年第员期。朱万曙教授认为：徽州文化之于明清文化的标本价值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徽州文书与文献反映了明清历史文化的具体面貌，二是大量

的徽州文化遗存是明清文化的物态反映，三是徽州文化的若干特征反映了明清文化的

特征。



奇了。①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的历史印证。从现存的

缘

① 关于徽州文化的一般性概述，作者参照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网站上的有关介绍

性资料，特此说明。徽州文化来源于徽州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从宋代以后尤其是

明清时期，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的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

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其内容主要有：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

安画派、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徽剧、徽州刻书、新安医学、徽菜、徽派建筑十大流派，还有徽派

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编、文房四宝、徽州方言等。徽州文化的典型性还表现在

她的文化内涵上。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在徽州，能够看到儒家思想、释家

学说和道家观点等诸文化的印迹。徽州文化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其遗存也非常广泛，最

能体现的是大量古文物的遗存。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不含江西婺源县），全区有地面文

物缘园园园余处，其中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猿远处，县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员愿缘处；馆藏
文物缘园园园园余件，藏品有玉石器、陶瓷器、铜器、金银器、竹木漆器、骨牙器、钱币、丝绸纺织品、
文具、书画、图书、契约文书、建筑雕刻构件等。其中市博物馆收藏各类文物员源园园园余件，古籍
缘园园园园余册（列为全国善本书编目的苑愿园余册，省市善本书编目的员园园园余册），明、清存契约
圆愿园园园余册。另外，民间还有大量传世文物。在现存地面文物中，最有特色的是古建筑。据
不完全统计，境内现有古建筑源苑园园余处。古建筑中最多的又是古民居，有近源园园园幢。古徽
州人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人，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或“学而困则商”的

传统。他们在外谋生，或起仕途，或精商道，或仕商兼通，当他们创造了富甲天下的物质生活

条件并成为富贾之后，便投资故里，或建设家宅，或购置田地，或修筑桥路，或捐资办学，或建

祠堂庙宇，或树碑立传等，一来光宗耀祖，二来博取名声，三来修身养性。徽商资本和官宦资

本是徽州文化的经济基础。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域相比较，徽州文化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文

化保存较好，文物数量多，留存量相对较大。根据现在各地收藏的情况，学者们最保守估计，

目前徽州留存的各种文物，以卷、册、张计算，总数不下圆园万件。二是文化的地域性十分显
著。徽州地区，对文化遗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徽州的强宗大族，历来聚族而居，尊祖敬

宗、崇尚孝道，封建宗族组织等级森严，封建宗法制度强固，尊卑分明。纵向从上到下有：族

长—房长—家长—家众；横向则有嫡房—庶房—强房—弱房之分。族长有擅专一族之权，

尊祖是宗法制的原则，族有宗规，家有家法，这些都浸透着程朱理学思想，囊括了忠孝节义的

道德信条，以及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宗法制对维护徽州

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徽州人文化素质高，对徽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徽州受程朱理学影响至深，教育发达。不仅社学遍地，书院林立，而且缙绅

之家还自编教材，大兴家族塾学之风。“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有“东南邹鲁”之称。据记载，

在康熙年间，整个徽州府有社学缘远圆所、县塾缘所、书院缘源所。



徽州文化上，能够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同样，从现

存体现徽州文化的大量实物和史料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徽州人的

信仰、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

等。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真实的存在。

一、关注的问题

在对徽州、徽学和徽州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再来看一

下本书所要关注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徽州存在着独特的法律文化

现象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中国传统法律的“文

本意义”和“实践价值”历来相去甚远，尤其是在社会意识层面，普

通民众在日常生活行动中所遵循的法律和所反映出的意识倾向与

官方所倡导的法律意识存在一定的背离。正如著名法律史学家瞿

同祖先生所言：“研究法律自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

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

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

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重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

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

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等等。”①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上述宏观上的判断。进一步说，真

正理解中国古代法与当时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在中国传统法

律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国家正典刑宪和官

方正史，更要关注于不同地域环境中和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

远
①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北京：中华书局，员怨愿员。



独特的诉讼观念、法律意识及其相关的民间社会解纷机制和诉讼

实践状况。徽州文书的大量出现为弥补明清法制史在这一方面的

不足提供了极好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又为我们

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最佳的例证。尤其是徽州文书的民间

性，①使得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法律问题进行微观的研究成为可

能。如果说历史的本身是丰富多彩的话，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

一幅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在这幅长卷中，地域的特征、时代的印

记和民族的风格都尽显其中。尽管学者们的研究往往超出了徽州

地域，但其基本的素材和理论基点却仍然是徽州的。一般说来，关

于明清徽州法律问题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徽州自身的法

律文化现象的解读，二是运用徽州的法律文献史料来解读明清时

期的中国传统法。关于前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徽州

特有的诉讼观念和法律文献史料的分类整理及其结构分析上，后

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清代的民事审判问题，并借以探讨中国传统国

家（国法）与社会（民情）之间的关系。

依笔者最粗浅的理解和划分，国内外的学者对上述问题基本

上有三种观点。② 第一种是所谓的明清徽州人“健讼”、“喜讼”的

苑

①

②

关于徽州文书的民间性及其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参

见栾成显：《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载朱万曙主编：《徽学》（第二卷），合肥：安

徽大学出版社，圆园园圆，第苑页。
笔者的这种划分仅仅是为理解的方便而作，因为不论是滋贺秀三的“教谕式

的调解”还是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皆非针对徽州所提出，但由于其事实认定和模式分

析的共通性，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徽州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给

予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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